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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

立法院第 8 屆第 2 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

時  間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18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10 時 55 分 

地  點 本院紅樓 302 會議室 

主 持 人 廖委員正井 

協商主題 一、審查司法院函請審議「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 

二、審查司法院函請審議「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 

三、審查司法院函請審議「非訟事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 

四、審查司法院函請審議「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及第五條附表修正草案」

案。 

主持人：報告協商會議，今天進行協商的法案是「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、「民事訴訟法

施行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、「非訟事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及「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

法部分條文及第五條附表修正草案」等四案。本會於 101 年 4 月 26 日完成審查，悉因家事事件

法已於 101 年 6 月 1 日施行，就家事訴訟程序、家事非訴訟程序及家事調解程序合併立法，其

第三編第二章、第三章及第四編第九章至第十一章就婚姻、親子關係、宣告死亡、監護及輔助

宣告等事件已有整體規範，所以民事訴訟法第九編人事訴訟程序之條文、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

十二條條文有關施行日期及非訟事件法等相關條文自應配合刪除、修正或增訂，以因應實務之

需要。此外，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業經司法院定於 101 年 6 月 1 日施行，惟於施行前，因法

官法及家事事件法相繼制定，固有配合修正或增訂相關條文之必要，並決議交由黨團協商。上

述法案本席已於本年 5 月 10 日召集第一次協商，因未達成共識而未能完成協商，並請司法院與

相關委員溝通，今天上午由本席再度召集協商。非常謝謝各位委員及各機關代表的參與，今天

能夠達成共識而完成協商。 

剛才已進行協商，對於剛才尤委員所講的部分就照這樣修改，因為尤委員可以接受，就照這

個通過。 

在場人員：可是我們一定要「得有」。 

主持人：沒有關係啦。辦法你們自己去訂嘛。還有，剛才第十九條之一條文中的「資產」要改為「

資源」。 

你聽我的，我不會害你。不要加「得」一樣可以。第十九條第二項「前項資產整合……」中

的「資產」改為資源，然後照…… 

在場人員：如果這樣，就這個條文就好了，就是這個改為資源，這樣就好了。 

尤委員美女：沒有啦，這兩者內容不一，我們要的是這個文字，我們不要另外那個文字。 

主持人：所以這個就沒有「資源」了啦，第二項就沒有啦，現在整個條文就改這樣，就沒有資源不

資源的問題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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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場人員：如果改這樣，各縣市政府大家都說它經費不足。 

主持人：沒有關係啦。 

尤委員美女：就已經經費不足了，因為經費不足，所以你們就要訂定補助辦法。 

主持人：沒有關係啦。我等一下再跟你講，你先回去。就照那個修正，不加「得」。 

陳專門委員清雲：現在宣讀協商結論。 

有關「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」部分：修正第十九條之一，第一項內容為「少年及家事法院

應提供場所、必要之軟硬體設備及其他相關協助，供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自行或委託民

間團體設置資源整合連結服務處所，於經費不足時，由司法院編列預算補助之。」第二項文字

為「前項之補助辦法由司法院定之。」其餘條文按照委員會審查條文通過。 

有關「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部分：第五百二十九條維持現行條文不修正，其餘照

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。 

有關「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：第十二條修正為「本法自修正民事訴訟

法施行之日施行。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十四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，其施行日期由司法院定之

。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六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，其施行日期由司法院定之。中華民國九十八

年六月十二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，除修正第五百八十三條、第五百八十五條、第五百八十九條

、第五百八十九條之一、第五百九十條及增訂第五百九十條之一於施行之日施行外，於九十八

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。中華民國○年○月○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，自公布日施行。」 

尤委員美女：非訟事件法這個必須要更正版，把它刪除。 

陳專門委員清雲：有關「非訟事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部分：第一百九十八條修正為「本法自公

布日起六個月施行。本法修正條文，自公布日施行。」另外，有關第一百零四條部分…… 

尤委員美女：等一下，那個不對啦，是這個啦。 

陳專門委員清雲：好。現在重新宣布。有關…… 

尤委員美女：再稍等一下，好嗎？ 

陳專門委員清雲：除非訟事件法以外，其他都通過了。 

主持人：第一百九十八條是什麼？ 

陳專門委員清雲：第一百九十八條是施行日期的問題，還有一百零四條。 

主持人：尤委員意見如何？ 

尤委員美女：所以是自公布日施行嗎？ 

陳專門委員清雲：對，自公布日施行，全案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，現在只有一百零四條。 

在場人員：這個不用了，因為之前沒有。 

陳專門委員清雲：那就照這樣，就是其餘照審查會結果通過就可以了。 

在場人員：對。 

主持人：再宣讀一下。 

陳專門委員清雲：有關「非訟事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部分：第一百九十八條修正為「本法自公

布日起六個月施行。本法修正條文，自公布日施行。」其餘均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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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委員美女：等一下，還有一個附帶決議。 

主持人：還有什麼附帶決議呢？ 

陳專門委員清雲：附帶決議審查會已經有處理。 

主持人：是什麼附帶決議？ 

尤委員美女：是今天協商同意的附帶決議。 

主持人：你先問他們有沒有意見。 

尤委員美女：前面是我們那一天討論過的，只有加上這個。 

在場人員：我們有意見，我們不贊成。 

主持人：他有意見。 

尤委員美女：這是那一天討論的啊！你們這樣出爾反爾，以後誰敢跟你們協商啊！請問你現在不同

意哪部分？ 

主持人：不是，尤委員，附帶決議要有委員連署啊！你沒有連署怎麼提出來呢？ 

尤委員美女：這是協商時討論的部分…… 

主持人：不行，既然要做附帶決議，就要委員連署提出，這一點你應該知道。沒有委員連署，怎麼

提出來呢？這是基本的議事規則。 

現在散會，我們不再處理了。本席辦公室還有事情，現在辦公室內還有人從桃園過來的在等

我協商。 

在場人員：附帶決議可以啦！ 

主持人：司法院不同意，你叫我怎麼處理呢！ 

王委員育敏：哪一個？剛剛不是唸過了嗎？ 

主持人：沒有啊，唸過他們不同意啊。 

王委員育敏：唸過不同意喔？ 

主持人：不是，附帶決議沒有唸。因為他沒有連署嘛！ 

散會（11 時 8 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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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商主持人：廖正井             

協 商 代 表：王育敏  吳育昇  林鴻池  尤美女  黃文玲   

賴士葆  柯建銘  潘孟安（柯代）   蔡其昌   

邱議瑩  林世嘉  林德福  李桐豪        


